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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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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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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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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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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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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@ 

臣
竊
間
降
教
下
陳
陳
、
陳
個
災
傷
州
軍
，
如
人
戶
委
是
家
貧
，
一
偷
盜
斜
斗
因
而
盜
財
者
，
一
與
減
等
斷
放
，
一
未
一
知
處

的
。
若
果
如
此
，
深
為
不
便
。
區
聞
網
捕
祖
荒
政
十
有
一
－

2

散
利
、
薄
征
、
緩
刑
、
強
力
、
舍
祭
、
去
幾
，
率
皆
推
寬
大
之

恩
，
以
利
於
民
。
獨
於
盜
賊
，
愈
更
殿
急
。
所
以
然
者
，
蓋
以
饑
飽
之
歲
，
盜
賊
必
多
，
殘
害
良
民
，
不
可
不
除
也
。
頃

年
嘗
見
州
縣
官
吏
，
有
不
知
治
體
務
為
小
仁
者
，
或
過
凶
年
有
親
盜
斜
斗
者
，
小
加
寬
縱
，
則
盜
賊
公
行
，
更
相
視

奪
，
鄉
村
，
欠
援
，
不
免
廣
有
收
捕
，
重
加
刑
辟
，
或
死
或
流
，
然
後
楓
定
心
今
，
若
朝
廷
明
訕
阱
敕
文
，
豫
占
百
偷
盜
斜
斗
因

而
盜
財
者
，
與
誠
等
斷
放
，
是
勸
民
為
盜
也
。
叫
百
姓
乏
食
，
官
中
當
輕
得
薄
賦

V
閱
倉
販
貸
’
。
以
救
其
死
，
不
當
使
淫
，

自
相
劫
奪
也
。
今
歲
府
界
、
問
陳
、
清
明
水
災
極
多
，
嚴
刑
峻
法
以
除
盜
賊
，
猶
恐
春
冬
之
交
飢
民
瞬
聚
，
不
可
禁

l

禦
，
又
一
況
降
敕
以
勸
之
l
臣
恐
國
家
強
於
寬
仁
，
而
終
於
酷
暴
，
意
在
活
人
，
而
殺

U
A更
氛
也
。
兄
號
令
之
出
付
不
可
也

不
慎
。
毫
釐
之
失
，
為
害
實
多
立
右
鐵
知
其
失
，
隨
即
更
張
，
猶
勝
於
有
害
及
民
迷
而
不
復
者
也

1
伏
望
腔
、
下
速A
A
V
收

還
此
殺
，
嚴
責
問
陳
、
問
個
轉
運
司
，
及
州
縣
應
災
傷
之
處

1
多
方
學
畫
僻
字
山
，
救
濟
一
飢
民
。
若
有
何
一
－

A
敢
想
奪
人
ι

斜
斗
者
，
立
加
擒
漪
，
依
法
施
行
。
如
此
則
眾
知
所
畏
，
不
敢
輕
犯
，
所
以
保
全
愚
民
、
減
省
罰
獄
之
道
也
。
取
進

止
。

備
邊
札
子

ki 
e
t
i丸
》

jfd 

1 

區
聞
周
書
稱
文
王
之
德
曰
：
「
大
邦
畏
其
力
，
小
邦
懷
其
德
。
」
蓋
言
諸
侯
做
很
不
賓
，
則
討
誅
之

j

順
從
柔
服
，
則

保
全
封
叫

2
1不
劃
酌
，
不
陵
弱
，
比
王
岩
所
以
為
政
於
天
下
也
。
臣
伏
見
去
歲
先
帝
登
遐
，
隨
陳
神
遣
使
者
來
致
袋
，

延
州
差
指
使
高
宜
押
伴
入
京
。
宣
言
語
輕
肆
，
做
其
使
者
，
侮
其
國
主
。
使
者
臨
辭
自
訴
於
朝
，
臣
當
時
與
間
嗎
－

U
U
U
＠
，
乞
恥
到
『
。
朝
廷
忽

t
t事
，
不
以
為
意
，
使
其
怨
醉
品
歸
國
，
一
國
之
人
皆
以
為
恥
。
今
歲
以
來
，
情
惟
招

誘
亡
命
，
點
集
兵
馬
，
窺
伺
邊
境
，
攻
圍
堡
塞
。
驅
車
背
熟
戶
八
十
餘
族
，
殺
掠
弓
箭
手
約
數

z
u
i
j
悸
拉
如
此
，
－
而

朝
廷
乃
更
遣
使
臣
齋
語
課
論
。
彼
服
從
則
侮
之
，
傲
很
則
畏
之
，
無
乃
非
問
區
所
以
令
諸
侯
乎
l
若
使
臣
至
彼
，

諒
祥
稽
首
服
罪
，
禁
止
侵
掠
，
猶
或
可
赦
。
若
復
拒
遠
王
命
，
辭
禮
驕
慢
，
侵
掠
不
己
，
未
知
朝
廷
將
何
以
待
之

f
i

刷
刷
毀
草
，
孰
甚
於
比

1

方
今
公
私
困
竭
，
士
卒
驕
惰
，
將
帥
乏
人
，
而
戒
狄
犯
邊
，
事
之
可
憂
、
孰
大
於
此
！
而
朝

一
廷
上
下
，
晏
然
若
無
辜
翁
，
其
故
何
哉
『
豈
朝
廷
自
有
其
備
而
陳
外
之
臣
不
得
與
知
乎

T

巨
竊
惑
之
。
所
謂
備

者
，
非
但
添
屯
軍
馬
、
積
時
糧
草
而
己
也
。
在
於
擇
將
帥
而
修
軍
政
也
。
二
者
皆
闕
，
何
謂
有
備

T

巨
不
勝
償
蔥
，

伏
望
陸
下
博
延
華
臣
，
訪
以
禦
邊
、
之
策
，
擇
其
善
者
而
力
行
之
。
方

A
O可
救
邊
之
急
，
宜
若
審
，
漏
喝
喝
、
訣
焦
妥
猶
恐
不

及
，
豈
可
外
示
閑
暇
而
發
成
大
患
也
。
取
進
止
。

蓄
積
札
子

區
間
圖
以
民
閏
月
木
，
民
以
食
為
天
。
國
家
近
歲
以
來

J

官
申
及
民
間
協
商
不
務
蓄
積
。
宮
中
倉
龐
大
率
無
三
年
之

儲
，
鄉
村
農
民
小
有
半
年
之
食
。
是
以
小
有
水
旱
，
則
公
私
窮
置
，
無
以
相
救
，
流
移
轉
徒
，
盜
賊
拉
興
。
當
是
之

備
迪
拉
于
蓄
積
札
于

除
盜
札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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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馬
光
奏
議
卷
三
十
＝

去

惡
魯
吉
之
，
則
何
聲
號
令
不
行
、
民
心
不
可
附
川

企
1
吋

國
家
不
安
、

、名
譽
不

包榮
哉

健

在
陸

r;. 
斷
廿三
，也、而
力
行
之

耳

取
進

乞
l不，

貸
強

盜
白，

札

子
︱孟
年

1月
上 l

@ 

l
l奏
趴
陳
勘
到
百
姓
韓
、
濤
、
慢
，
於
今
年
三
月
三
十
三
日
同
行
劫
直
陳
慨
陳
家
財
物
，
將
槍
刺

隅
陳
一
拾
，
腿
上
血
出
，
打
劫
待
財
，
營
等
于
捉
獲
。
醫

λ
綠
得
陳
鴻
元
被
問
快
刺
傷
處
有
心
叫
一
定
尖
物
傷
。
將
劫

到
目
星
星
星
章
玖
宅
本
州
民
為
隨
著
刺
傷
幟
，
豆
豆
堂
屋
，
遂
暴
丟
盡
可
會

到
主
慌
慌
，
今
年
三
月
六
日
赦
，
七
日
到
則
，
准
律
敕
合
決
杖
一
頓
處
死
。
刑
部
撿
到
例
川
擬
並
特
食
，
命
決
脊
杖

二
十
歲
各
刺
面
J

配
情
神
遠
惡
州
軍
無
城
。
門
下
勘
會
近
年
做
來
請
州
刷
刷
九
到
劫
戚
，
但
不
曾
殺
人
放
火
者

j
h並
作

「
情
理
可
憨
～
試
行
刑
名
凝
甘
且
」
以
均
表
朝
廷
率
從
寬
貸
。
竊
詳
逐
人
既
為
劫
賊
，
情
理
有
何
可
憨
？
赦
後
賊
滿
傷

川
人
，
別
名
有
何
疑
慮
？
此
皆
逐
州
官
吏
避
見
失
入
罪
名
，
專
務
使
文
營
己
，
無
去
害
疾
惡
之
心
。
況
曹
州
素
多
賊

且
，
係
蟄
法
地
分
，
如
嘻
等
所
犯
皆
得
兔
死
，
則
是
強
盜
不
放
火
殺
人
者
是
兔
死
。
竊
恐
盜
蚓
件
加
恣

橫
句
良
民
無
奇
以
自
存
，
殆
非
懲
惡
勸
善
之
道
。
其
潤
滑
等
欲
乞
並

A
a
y
＋
荊
州
依
法
一
處
死

P

仍
乞
立
法
，
、
自
今
後
天

下
州
軍
勘
到
強
泣
，
精
理
無
可
慰
刑
名
無
疑
慮
輒
敢
奏
聞
者
，
並
令
刑
部
舉
跤
，
重
行
典
憲
，
更
不
得
似
日
前
用

例
破
條
。

？
普
拉

恥
！l
l
i
H
H
1
1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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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惟
王
者
所
以
治
天
下
，
惟
在
法
令
。
几
殺
人
者
死
，
自
脊
刑
法
以
來
＠
，
古
巴
世
莫
之
或
改
。
若
殺
人
者
不
死
，
傷

大
…
者
不
冊
了
雖
完
舜
不
能
以
致
治
、
也
。
近
者
刑
部
實
鈔
，
泰
寧
軍
勘
到
保
正
家
人
姜
齊
，
見
本
都
代
名
大
保
長
張
存

拌
著
百
姓
孫
遇
，
其
孫
遇
摔
著
袁
貴
醫
子
，
張
存
道
﹒
「
此
人
稱
是
東
嶽
急
腳
子
，
胡
亂
打
人
，
不
伏
收
領
。
」
齊
拌
著

孫
遇
遞
互
打
三
二
十
拳
，
解
掌
放
部
袁
貴
，
齊
與
張
存
摔
倒
孫
遇
齊
行
拳
踢
打
，
孫
過
身
死
。
齊
發
心
共
張
存
捉
縛

卓
有
社
貴
，
虛
】
做
打
殺
元
相
爭
人
，
申
解
赴
縣
，
替
得
償
命
，
其
袁
貴
到
縣
不
肯
虛
招
，
齊
蒙
枷
項
隔
勘
，
方
共
實
招
遇
。

又
懷
州
勘
到
百
姓
魏
筒
與
郭
輿
爭
賠
錢
，
按
倒
郭
興
家
棚
子
，
郭
與
父
郭
昇
挽
著
筒
，
使
頭
撞
筒
，
簡
為
本

U入
年

老
，
使
這.. 
「
你
共
我
不
是
抵
樹
，
休
扯
著
我
。
」
待
推
搖
動
昇
國
放
郁
，
＋
簡
用
方
去
郭
昇
咽
喉
上
樁
，
一
樁
，
其
人
當

下
倒
地
身
死
﹔
又
耀
州
勘
到
百
姓
張
志
松
，
為
再
從
弟
張
小
六
究
執
稱
脫
罵
堂
兄
弟
男
女
，
後
一
志
松
乘
酒
嗔
恨
張

小
木
＠
，
因
此
行
拳
打l張
小
六
J

當
時
身
死
。
上
件
三
人
於
條
例
皆
合
處
死
，
本
州
並
作
『
情
理
可
憨
」
奏
裁

1輔
相
州
仍

稱
張
志
松
本
無
殺
意
。
刑
部
一
切
檢
餅
，
擬
特
貸
命
決
脊
杖
二
十
，
刺
配
斷
所
牢
域
。
竊
祥
孫
邁
不
合
詐
稱
「
東
嶽

急
關
于
」
，
胡
亂
打
人
誰
是
黑
人
，
然
不
至
死
，
其
姜
實
且
可
既
解
攀
放
袁
貴
，
即
合
申
送
赴
宮
，
依
法
施
行
。
其
孫
遇

則
更
不
曾
拒
捍
及
定
，
兼
巴
就
拘
一
執
，
也
一
可
更
摔
倒
毆
擊
直
至
於
死
？
又
更
誣
執
被
苦
人
袁
貴
作
殺
人
賊
汁
欲
令

衛
自
己
償
命o
d
如
此
一
情
理
，
有
何
可
聽
？
其
魏
簡
為
部
昇
年
老
不
餓
棺
打
，
部
用
力
去
本
人
咽
喉
上
一
提
致
死
，

心
中
且

i

不
更
普
於
毆
打
？
又
張
宏
松
氏
為
張
小
六
究
一
說
現
鳥
，
事
理
至
輕
，
遂
毆
本
人
致
死
，
並
是
閉
殺
叫
於
情
理
皆
無

乞
不
貸
強
盜
自
札
于
益
不
貸
故
門
設
札
于

←
＝
一
、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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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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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
刑

統

強
盜
竊
盜
監
主
自
盜

四

諸
強
盜
，
調
以
成
若
力
而
取
其
財
，
先
強
後
盜
，
先
盜
復
強
等
。
若
典
人
藥
酒
及
食
，
使
狂
亂
取
財
﹒
亦
是
。
即
每
闖
過

之
物
，
毆
擊
財
主
而
不
還
，
及
竊
盜
發
覺
，
棄
財
逃
走
，
財
主
追
捕
，
因
相
拒
捍
，
如
此
之
類
，
事
有
因
錄
者
，
非
強
盜
。
不
得
財

徒
二
年
。
一
尺
徒
三
年
，
二
匹
加
一
等
﹔
十
匹
及
傷
人
者
，
絞
﹔
殺
人
者
，
斬
。
殺
傷
奴
姆
亦
悶
。
雖

非
財
主
，
但
因
盜
設
傷
，
皆
是
。
其
持
仗
者
，
雖
不
得
財
，
流
三
千
里
﹔
五
匹
，
絞
﹔
傷
人
者
，
斬
。

【
疏
﹜
地
問
強
盜
，
注
一
五

.. 
謂
以
成
若
力
而
取
其
財
，
先
強
後
盜
，
先
盜
後
強
等
。
若
與
人

藥
酒
及
食
，
使
狂
亂
取
財
，
亦
是
。
即
得
關
遠
之
物
，
毆
擊
財
主
而
不
還
，
及
竊
盜
發
覺
，
棄

財
逃
走
，
財
主
追
捕
，
因
相
拒
捍
，
如
此
之
類
，
事
有
因
緣
者
，
非
強
盜
。
【
議
日
】
強
盜
取
人
財
，

注
－E
「
謂
以
威
若
力
」
，
假
有
以
威
脅
人
，
不
加
兇
力
，
或
有
直
用
兇
力
，
不
作
成
稜
，
而
劫
掠
取
財
者
。
先
強
後
鈕
，
謂
先
加

迫
脅
，
然
後
取
財
。
先
盜
後
強
，
謂
先
竊
其
財
，
事
覺
之
後
，
始
加
威
力
。
如
此
之
例
，
俱
為
「
強
盜
」
。
若
飲
人
藥
酒
，
或
食

中
加
藥
，
令
其
迷
謬
而
取
其
財
者
，
亦
從
「
強
盜
」
之
法
。
即
得
闖
逍
之
物
，
財
主
來
認
，
因
即
毆
擊
，
不
肯
還
物
，
及
竊
盜

取
人
財
，
財
主
知
覺
，
逐
棄
財
逃
走
，
財
主
逐
之
，
因
相
拒
捍
﹔
如
此
之
類
，
是
事
有
因
緣
，
並
非
「
強
盜
」
，
自
從
「
關
毆
」
及

「
拒
捍
追
捕
」
之
法
。

﹛
間
日
】
據
湖
仕
情

.. 
「
設
盜
，
雖
旁
人
皆
德
捕
藥
。
」
未
審
盜
者
將
財
逃
走
，
旁
人
追
捕
，
因
即
桔
悔
，
或
絕
時
不
絕

時
，
得
罪
岡
強
盜
否
？

﹛
答
曰
】
依
律
﹒
盜
者
，
雖
是
旁
人
，
「
皆
得
捕
聽
，
以
送
官
司
」
。
盜
者
既
將
財
逃
走
，
旁
人
依
律
合
捕
，
其
人
乃
拒

傷
捕
者
，
即
是
「
先
盜
後
強
」
。
絕
時
以
後
捕
者
，
既
無
財
主
尋
逐
，
便
是
不
知
盜
由
，
因
相
拒
格
，
唯
有
「
拒
捕
」
之
罪
，
不
成

「
強
盜
」
。

又
云.. 
不
得
財
徒
二
年
。
一
尺
徒
三
年
，
二
匹
加
一
等
﹔
十
匹
及
傷
人
者
，
絞
﹔
殺
人

者
，
斬
。
注
一
五

.. 
殺
傷
奴
姆
亦
同
。
雖
非
財
主
，
但
因
盜
殺
傷
，
皆
是
。
又
云

.. 
其
持
仗
者
，

雖
不
符
財
，
流
三
千
里
。
五
匹
，
絞
﹔
傷
人
者
，
斬
。
【
議
日
﹜
盜
雖
不
得
財
，
﹛
固
〕
售
辱
。
若
得
一
尺
，

即
徒
三
年
，
每
二
區
加
一
等
。
臟
滿
十
區
，
雖
不
滿
十
匹
及
不
得
財
，
但
傷
人
者
，
並
錢
﹔
殺
人
者
，
並
斬
。
謂
因
盜
而
殺

傷
人
者
。
注
云
「
殺
傷
奴
姆
亦
同
」
，
諸
僚
奴
蟬
多
悉
不
同
良
人
，
於
此
毅
悔
奴
牌
亦
同
良
人
之
坐
。
雖
非
財
主
，
但
因
盜

殺
傷
皆
是
，
無
間
良
賤
，
皆
如
財
主
之
法
。
盜
人
若
持
仗
，
雖
不
得
財
，
猶
流
！
三
千
里

J

臟
滿
五
匹
，
合
役
。
持
仗
者
「
釋

曰
：
仗
具
在
第
七
。
」
雖
不
得
財
，
偈
人
者
斬
，
罪
無
首
從
。

J
V
【
准
】
睛
閃
惘
十
年
八
月
九
日
敕
節
文

.. 
悔
阻
隔
奏
，
應
擒
獲
強
盜
，
不
論
有
臟
、
無
臟
，

並
集
眾
決
殺
。

U

【
准
﹜
周
顯
德
五
年
七
月
七
日
敕
條

.. 
今
後
應
持
仗
行
劫
，
不
間
有
臟
、
無
臟
，
並
處
死
明

其
間
行
劫
賊
肉
，
有
不
持
仗
者
，
亦
與
同
罪
。
其
餘
稱
「
強
盜
」
者
，
准
律
文
處
分
。

U
【
准
﹜
惆
懶
細
細
五
年
七
月
七
日
敕
條

.. 
劫
盜
及
殺
人
賊
同
情
、
知
情
者
，
若
是
未
行
劫
殺

之
前
，
曾
與
同
居
骨
肉
和
同
商
量
﹔
或
更
教
唆
使
去
，
事
過
之
後
，
同
受
臟
物
，
如
此
者
，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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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「
同
情
」
。
若
是
擬
行
劫
殺
之
時
，
骨
肉
雄
知
，
正
遍
不
符
﹔
或
是
劫
殺
之
後
♂
步
始
告

知
﹔
或
將
到
臟
物
收
藏
在
家
，
如
此
者
，
謂
之
「
知
情
」
。
應
同
情
者
，
與
賊
同
罪
。
若
一
家

之
內
J
同
情
者
眾
，
只
取
一
人
為
首
處
死
﹔
餘
人
為
從
1滅
死
罪
﹔
其
婦
女
同
情
者
，
量
罪
科

斷
。
如
知
情
者
，
既
誠
勸
不
及
，
又
喜
告
無
文
，
望
准
律
文
處
分
。
如
累
行
劫
殺
，
骨
肉
皆
曲
同

知
情
，
亦
可
量
情
罪
科
斷
。

J
V

【
准
】
幢
幢
三
年
十
三
月
五
日
敕
節
文

.. 

今
後
應
強
盜
計
臟
，
錢
滿
三
賞
文
定
陌
，
皆
處

死
。
不
滿
三
貫
文
，
決
脊
杖
二
十
，
配
役
三
年
﹔
不
滿
二
貴
文
，
決
脊
仗
二
十
，
配
役
二
年
－

L

至
不
滿
一
賣
文
，
決
脊
杖
二
十
，
配
役
一
年
。
其
臟
錢
並
足
陌
。
不
得
財
者
，
決
脊
杖
二
十
，

放
。
雖
不
得
財
，
但
傷
人J

者
，
皆
處
死
。
其
造
意
之
人
，
行
而
不
受
分
，
或
受
分
而
不
行
，
并

與
行
者
同
罪
﹔
或
不
行
又
不
受
分
者
，
滅
行
者
一
等
決
配
。
其
有
同
諜
，
行
而
不
受
分
，
或

受
分
而
不
行
，
亦
減
行
者
一
等
決
配
﹔
不
行
又
不
受
分
者
，
決
脊
杖
十
七
，
放
。
應
同
居
骨

肉
內
，
有
同
情
并
知
情
．
，
及
持
仗
行
劫
，
同
行
劫
賊
內
有
不
持
仗
者
，
并
准
顯
德
五
年
七
月

七
日
敕
條
指
揮
。
研
有
律
條
內
，
一
稱
「
以
強
盜
諭
」
及
「
併
臟
」
，
無
首
從

1

，
請
並
准
律
文
處
分
。

J

臣
等
參
詳.. 

應
持
仗
行
劫
，
一
准
舊
敕
，
不
間
有
臟
、
無
臟
，
并
處
死
。
除
持
仗
行

劫
外
，
其
餘
強
盜
，
謂
以
威
若
力
而
取
其
財
，
或
先
強
後
盜
，
先
盜
後
強
﹔
若
與
人
藥
酒

及
食
，
使
狂
亂
而
取
其
財
者
，
并
名
為
「
強
盜
」
，
計
臟
處
死
，
決
配
一
准
前
敕
處
分
。
其

削
則
牆
賊
，
并
向
此
強
盜
處
斷
。

諸
竊
盜
，
不
符
財
答
五
十
。
一
尺
杖
六
十
，
一
匹
加
一
等
﹔
五
匹
徒
一
年
，
五
匹
加
一
等
，
五

十
匹
加
役
流
。【

疏
議
日
】
竊
盜
人
財
，
謂
治
形
隱
面
而
取
，
盜
而
未
儒
者
，
答
五
十
。
得
財
一
尺
杖
六
十
，
一
匹
加
一
等
，
即
是

一
匹
一
尺
杖
七
十
。
以
次
而
加
至
臟
滿
五
匹
，
不
及
諭
尺
，
即
徒
一
年
。
每
五
匹
加
一
等
，
四
十
匹
流
三
千
里
，
五
十
匹
加

役
流
。
其
有
於
一
家
頻
盜
，
及
一
時
而
盜
數
家
者
，
並
累
而
倩
論
。
倍
，
謂
二
尺
為
一
尺
。
若
有
一
處
臟
多
，
累
倍
不
加
重

者
，
止
從
一
重
而
斷
，
其
倍
臟
依
例
總
徵
。

叫
﹛
准
】
情
隍
悼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敕
節
文

.. 

自
今
以
後
，
捉
獲
竊
盜
，
臟
滿
三
匹
以
土

者
，
并
集
眾
決
殺
。
一

U

【
准
】
惶
惶
三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教
節
文

.. 

起
今
後
犯
竊
盜
，
臟
滿
五
貴
文
足
陌
，
處
死
。

不
滿
五
貴
文
，
決
脊
杖
三
十
，
配
役
三
年
﹔
不
滿
三
貫
文
，
決
脊
杖
二
十
，
配
役
三
年
﹔
不
滿

三
貫
文
，
決
脊
杖
十
人
，
配
役
一
－
年
﹔
一
貫
文
以
下
，
量
罪
科
決
。
其
隨
身
并
女
僕
偷
盜
本

主
財
物
，
臟
滿
十
貫
文
足
陌
，
處
死
。
不
滿
十
貫
文
，
決
脊
杖
三
十
，
配
役
三
年
﹔
不
滿
七
貫

文
，
決
脊
杖
三
十
，
配
役
二
年
﹔
不
滿
五
貫
文
，
決
脊
杖
十
人
，
配
役
、
一
年
﹔
不
滿
三
貫
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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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臀
杖
二
十
﹔
1一
賣
文
以
下
，
量
罪
科
決
。
如
是
伏
事
未
滿
三
周
年
偷
盜
者
，
一
准
凡
人
斷

遣
。
應
配
役
人
，
並
配
逐
處
重
役
，
不
刺
面
，
滿
日
疏
放
。
其
女
口
與
兔
配
役
。
所
有
臟
錢
，

以
一
一
明
文
足
陌
為
陌
。
餘
從
前
後
格
、
教
處
分
。

〉
或
間
，
外
州
斷
獄
，
竊
盜
不
分
首
從
。
為
准
律
云
，
假
有
十
人
共
盜
十
匹
，
各
個
恃
十

匹
之
罪
，
謂
之
臟
滿
，
盡
處
極
刑
。
蓋
是
官
吏
不
詳
律
意
，
枉
陷
人
侖
，
特
與
分
別
，
免

至
錯
誤
。
臣
等
參
詳.. 
論
今
後
應
犯
竊
盜
，
不
計
幾
人
同
行
，
將
逐
人
腳
下
臟
物
，
都

併
為
一
處
，
估
至
五
賞
文
足
陌
者
，
頭
首
處
死
。
其
隨
身
併
女
僕
偷
盜
本
主
財
物
，
併

估
至
十
賞
文
足
陌
者
，
頭
首
處
死
﹔
餘
為
從
坐
。
如
臟
錢
各
不
滿
者
，
並
准
教
條
等
第

處
分
。

諸
監
臨
主
守
自
盜
，
及
盜
所
監
臨
財
物
者
，
若
觀
王
財
物
而
監
守
自
盜
，
亦
同
。
加
凡
盜
二
等
，
三
十

匹
絞
。
本
條
已
有
加
者
，
亦
累
加
之
。

【
疏
議
日
﹜
假
如
左
藏
庫
物
，
則
太
府
卿
、
法
為
監
臨
，
在
藏
寺
、
丞
為
監
事
，
見
守
庫
者
為
主
守
。
而
自
盜
庫
物

者
，
為
「
監
臨
主
守
自
盜
」
。
又
如
州
、
縣
官
人
盜
部
內
入
財
物
，
是
為
「
盜
昕
監
臨
」
。
注
－

Z
「
若
親
王
財
物
」
）
依
＋
「
皇

兄
弟
、
皇
于
為
親
王
」
。
監
向
前
自
盜
王
家
財
物
，
亦
同
官
物
之
罪
。
加
凡
盜
二
等
，
一
尺
杖
人
十
，
一
匹
加
一
等
，
一
區
一
尺

杖
九
十
，
五
匹
徒
二
年
，
五
區
加
一
等
，
是
名
「
加
凡
盜
二
等
」
，
三
十
匹
設
。
注
云
「
本
條
已
有
加
者
，
亦
累
加
之
」
，
謂
監
臨

可，

主
守
自
盜
昕
監
主
不
計
臟
之
物
，
計
臟
章
者
，
以
凡
盜
論
加
一
等
，
即
是
本
條
已
有
加
，
於
此
又
加
二
等
。
假
有
武
庫
＋
自

盜
禁
兵
器
，
計
纖
直
緝
二
十
匹
，
凡
人
盜
者
，
二
十
匹
告
徒
二
年
半
﹔
以
盜
不
計
臟
而
立
罪
名
，
計
臟
章
者
加
凡
盜
一
等

者
，
徒
三
年
﹔
監
主
又
加
二
等
，
流
三
千
五
百
里
。
如
此
之
類
，
是
「
本
條
已
有
加
者
，
亦
累
加
之
」
。

J

﹛
准
﹞
刑
部
格

.. 
受
雇
載
運
官
物
公
案
，
受
領
因
而
陷
盜
及
貿
易
者
，
並
岡
監
主
法
。

故
燒
入
舍
屋
因
盜
財
物

諸
故
燒
人
舍
屋
及
積
聚
之
物
而
盜
者
，
計
研
燒
減
價
，
併
臟
以
強
盜
論
。

﹛
疏
議
日
】
賊
人
姦
詐
，
千
端
萬
緒
，
濫
竊
穿
箭
，
觸
途
詭
諦
。
或
有
能
人
舍
屋
及
積
聚
之
物
，
因
即
盜
取
其
財
，

計
昕
境
之
物
藏
價
，
研
於
昕
盜
之
物
，
計
臟
以
強
盜
諭
，
十
匹
紋
。

【
間
日
﹜
一
有
人
持
仗
燒
人
舍
宅
，
因
即
盜
取
其
財
，
或
燒
悔
物
主
，
合
得
何
罪
？

【
答
曰
】
依
擠
出
悼

.. 
「
故
換
人
會
屋
，
徒
三
年
。
不
限
強
之
與
竊
。
」
然
則
持
仗
鏡
人
舍
宅
之
三
止
徒
三
年
。
因
即

盜
取
財
物
，
使
是
元
非
盜
章
，
雖
復
持
仗
而
行
事
，
同
「
先
強
後
盜
」
，
計
臟
以
強
盜
科
罪
。
火
若
傷
人
者
，
同
強
盜
傷
人
法
。

「
故
放
此
起
諦
憾
，
在
第
三
十
七
故
放
火
線
肉
。
」

恐
喝
取
人
財
物
因
毆
擊
入
奪
財
物

諸
恐
喝
取
入
財
物
者
，
口
恐
喝
亦
是
。
准
盜
論
加
一
等
。
雖
不
足
畏
忌
，
財
主
懼
而
自
與
，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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